
律政司司長在紐約午餐會致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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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九月十五日，紐約時間）在紐約

香港協會、紐約大律師公會與美國外地律師協會合辦的午餐會上就《美國人對香

港應有什麼認識》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各位嘉賓︰

引言

 相信不會有很多人會在開始發言時首先致歉，但我必須為到今天所定的題目

向大家致歉，尤其是經過昨晚與 Cohen 教授於晚餐中的交流。 

 首先，這個題目似乎有點無禮，彷彿在座各位並不認識香港，或對香港認識

不深。第二，這個講題似乎範圍太闊，而我作為香港特區的律政司司長，所談的

難免是涉及法律層面的事宜。不過，若大家想知道在那裏找到香港的美食和購物

名店，待我演說完畢，我和香港經貿辦事處的同事自當樂意向大家介紹。

 回到正題，讓我先談一談香港值得大家花點時間來認識的箇中理由。雖然有

人曾預測"香港沒落"，但事實上我們在回歸後這九年仍然壯大。 

 據我所知，在世界上及世界歷史中，香港是唯一的地方，既奉行以普通法為

依歸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但又是一個實行另一套迥異法律制度的社會主義國家

的不可分離部分。其次，香港不但地位特殊，而且能夠在「一國兩制」的模式下

成功運作，這也是史無前例的。

剛好在上星期的 9 月 7 日，美國卡托研究所與加拿大費沙爾學會，以及全

球其他 60 多個研究機構聯合公布的《世界經濟自由度︰2006 周年報告》，再次

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香港除了整體排名高踞首位外，在"自由國

際貿易"範疇也名列榜首。世界銀行在上星期也發表了最新的《2007 年全球營商

環境報告》，雖然根據該報告香港在營商環境方面的排名並沒有那麼高，全球只

名列第五位，但是我們在跨境貿易的便利程度、獲取信貸和保障投資者等範疇，

在全球仍佔領先地位。

 如果你是金融界人士，一定會留意到中國最大的銀行－中國工商銀行－昨天

宣佈於香港零售方面的公開招股認購超額 265 倍，凍結了個人投資者的資金達 2



千 5 百億港元。這是繼近期若干大型銀行在香港上市後，再次刷新所有集資的紀

錄。 
 
香港的法治 
 
  首先，我想向大家指出，不單我們的經濟體系成功渡過亞洲金融風暴和沙士

的衝擊，我們的法律制度也克服了與內地政治和法制磨合而產生的挑戰。 
 
  香港的法律制度建基於英國的模式，與美國的相似。香港能否維持獨立於內

地的法律制度，是檢定《基本法》是否貫徹落實的一個測試準則。香港得以取得

驕人的經濟成就，並且能夠吸引外地商人和投資者，全賴優越穩固的法律制度。 
 
  在過去 9 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

法》作出三次解釋，引起不少人對司法獨立產生憂慮。然而，如果有人忽略或輕

看我們在過去 9 年為強化法治而付出的努力，也欠缺公允。 
 
  首先，《基本法》不單保持了普通法的制度，更加強了前所未有的法律保障，

特別是在人權和自由方面的保障。《基本法》第三章載列一系列保障市民的權利，

包括表達和集會自由等;而《基本法》第 39 條更將《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

約》和其他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 
 
  第二，我們有一個稱職和獨立的司法機構，維護《基本法》中對各項權利的

保證。對香港熟悉的人士都會知道，終審法院擁有本港和海外最優秀的法律人士

出任法官。 
 
司法獨立 
 
  在政治經濟策劃有限公司進行的"亞洲司法體制信心"調查中，香港每年都獲

得很高的評級。這項調查的評級分為 10 級，0 表示最好，10 表示最差。在 2006
年 7 月 19 日發表的報告中，香港的評級是 1.55，高踞亞洲所有司法體制的首位；

新加坡屈居第二，評級為 1.87。與其他地區相比，香港的 1.55 評級，僅次於澳

洲的 1.35，但高於美國的 1.83。 
 
  回歸 9 年以來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公法訴訟的迅速發展。首先，前所未有的

新憲制秩序已提供各種詮釋及議論的空間。其次，《基本法》所作出的保障，特

別是對人權的保障，成為不少訴訟的因由。有關人權的法理學在香港迅速發展，

當中所引述的案例範圍之廣，亦引人注目。在香港法院引述的相關法律典據差不

多來自所有普通法地區。 



 
  香港法院公正地解釋和執行這些保證。舉例來說，法院曾就《入境條例》有

關居留權的條文、根據《公安條例》對集會權利施加的限制、禁止侮辱國旗和區

旗的法例、削減公務員的薪酬，以及警方截取通訊及進行秘密監察等事項是否違

憲，作出裁決。在這些案件中，有些政府獲勝，但也有些是政府被判敗訴的，這

足以證明《基本法》並非虛有其名。 
 
  當然，在新的憲制秩序下，新的挑戰將接踵而至。但我相信，香港和中央的

開放互信對「一國兩制」的成功落實至為重要，而信任是建基於坦承的溝通和諒

解。顯然雙方都擁有共同目標，就是保持香港的繁榮。 
 
  我認為繼續鼓勵內地了解我們珍惜普通法的傳統極為重要。在這方面，香港

擔起獨特的角色，但我們並不是單獨行事。從今年六月訪問英國和今次訪問美

國，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有心人在這方面作出貢獻。 
 
香港的法律服務 
 
  第二，我相信大家對香港的法律服務和機會多些了解。 
  
  在座多位人士都曾在香港工作或曾與香港律師合作。香港法律界人才濟濟，

除了本地律師外，還有不少外地律師香港法律界人才濟濟，除了本地律師外，還

有不少外地律師。目前，本港約有 5,500 名執業律師和 950 名執業大律師，以

及逾 800 名外地律師。 
 
  上述 800 名外地律師來自 25 個不同的司法管轄區，當中來自美國的人數最

多。政府早於 1994 年已制定有關的法定準則，對外地律師進行註冊及監管。註

冊制度簡單；要符合規定，也相當容易。因此，香港吸引了世界各地的律師行及

律師來港開業及工作。 
 
  外地律師不能從事本地法律的業務或與香港律師合夥。然而，已註冊的外地

律師行可與本地律師行組成聯營組織，但這些聯營組織中的外地律師與本地律師

人數的比例不得超過 1：1 (香港律師會可以在特殊情況下放寬這項限制)。此外，

這些聯營組織還須符合其他條件。外地律師也可通過由本港法律專業團體所舉辦

的考試，取得本地律師資格。 
 
內地市場 
 
  在座可能已有不少人在中國內地設立代表機構，建立據點。如果你是其中一



個，請對以下我要說的一番話加以忍耐，因為我希望那些還沒有進入中國內地市

場的人能夠知道箇中情況。 
 
  中國內地目前僅有大約 120,000 名律師。有些律師非常精通自己的專業，

除了具備良好的英語水平和資訊科技知識外，也能洞悉世界各地的法律發展動

態。可是，其中只有約 5,000 至 6,000 人在處理國際法律業務方面具備所需的語

文能力和經驗。因此，以香港作為基地的香港及國際律師行，在相當程度上可以

填補這方面的缺口。 
 
  自內地在 1992 年頒布《關於外國律師事務所在中國境內設立辦事處的暫行

規定》(《暫行規定》)以後，外國律師可以在中國內地提供服務。最初，一間外

國律師事務所只可在全中國境內開設一個辦事處，並且只可在 19 個指定城市的

其中一個設立辦事處。 
 
  但中國在 2001 年 12 月加入世貿組織時，增訂了一些較為寬鬆的規定。有

關規定在 2002 年 1 月 1 日實施以後，外國律師事務所的代表機構毋須向中央登

記註冊，而只須向有關的省級司法行政部門辦理註冊手續。先前只可在 19 個指

定城市設立一個辦事處的限制也告取消。 
 
  然而，中國並沒有承諾向其他世貿成員開放國內的法律服務市場。目前，這

些外國律師事務所的代表機構可就它們來自的司法管轄區的法律、國際條約、國

際商事法律與慣例提供法律意見，但它們不能從事涉及內地法律的法律服務工

作。這些律師事務所不得聘用內地律師，外國律師也不可取得內地律師資格。現

時，由外國律師事務所在內地設立的代表機構約有 140 個，其中由美國律師事

務所設立的約有 56 個。 
 
  最初，有意在內地執業的香港律師所受的規管與外國律師完全沒有分別。然

而，香港與內地簽署的 CEPA 於 2004 年 1 月 1 日生效之後，情況有所改變。

CEPA 是一項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自由貿易協議。內地與香港可以簽訂這類協議，

全因兩者均是獨立的世貿成員。若你想找尋「一國兩制」運作的一個好例子，

CEPA 便是答案。 
 
CEPA 給予香港律師事務所的優惠包括以下各項︰ 
 
＊ 允許在內地設立代表機構的香港律師事務所與內地律師事務所聯營。現有

67 間香港律師事務所在內地設有代表機構； 
 
＊ 允許內地律師事務所聘用香港的律師和大律師擔任香港法律的顧問； 



 
＊ 允許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參加國家司法考試；若取得內地律師資格，

則獲准在內地律師事務所從事非訴訟法律事務，以及從事涉港婚姻和繼承案件的

代理活動。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香港有好些律師事務所原先以外國律師事務所的名義來

港開業。不過，當它們的律師取得香港律師資格後，這些事務所都轉為香港律師

事務所。因此，這些律師事務所不僅能夠就香港法律提供意見，其在內地的代表

機構更可受惠於 CEPA 給予的種種優惠。 
 
把與內地有關的法律業務吸引來到香港 
 
  我剛才已經談過香港與內地的法律服務。在解決與內地合約有關的紛爭方

面，香港的憲制地位和地理位置也帶來提供這類服務的獨有機會。香港的法律制

度提供一個令人安心的環境，可供進行訴訟、仲裁、調解及其他形式的替代爭議

解決方法。 
 
仲裁 
 
  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作出的裁決，可在內地及《紐約公約》所有締約國執行。

該中心現時每年處理約 300 宗個案，隨着替代爭議解決方法日趨盛行，這個數

字相當可能會進一步增加。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供世界級的仲裁設施。香港的仲

裁法律切合現代社會的需要，並規定國際仲裁須受《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示

範法》管限。 
 
  香港的法律專業經驗豐富，視野廣濶，國際企業使用他們提供的服務，固然

感到安心，而內地當事人選擇在香港調解糾紛，也同樣有好處。我們與內地有着

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對內地市場的運作也極為熟悉。 
 
  香港和內地同屬一國，因此兩地不能根據《紐約公約》執行對方的仲裁裁決。

不過，在 1999 年 6 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與香港前任律政司司長梁愛詩女士

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行政區相互執行仲裁裁決的安排》的備忘錄。該備忘

錄體現了 1958 年《紐約公約》的精神，參照該公約的原則，訂明相互執行仲裁

裁決的安排。 
 
  根據該項安排，香港可以執行的內地裁決必須是內地認可仲裁機構所作的裁

決。目前，這類經認可的仲裁機構共有超過 100 所。 
 



  鑑於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亦可於內地執行，該項安排無疑可吸引內地企業

和內地的外國投資者採用香港的仲裁服務，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區域性的調解糾紛

服務中心的地位。 
 
法院的判決 
 
  至於法院的判決方面，現時，香港法院的判決不能在內地執行，反之亦然。

鑑於我們希望加強香港作為調解糾紛服務中心的角色，如果香港的判決可以在內

地執行，明顯會對香港有利。 
 
  就這點而言，我很高興告訴大家，我最近與內地當局簽署一項安排，為有限

度相互執行判決作好準備。這項安排訂明，由香港的區域法院或以上級別法院作

出的本地判決可在內地執行，但必須符合有關規定及以下準則：第一，有關判決

涉及金錢，而且是由商業合約引起；第二，合約當事人明確表示香港特區法院對

合約引起的糾紛有唯一管轄權。根據該項安排，由某些內地法院作出的判決，只

要符合相若準則，可在香港執行。所指的法院是中級人民法院或以上級別的法

院，以及少數指定處理涉外商事案件的基層人民法院。 
 
國際合作 
 
  向大家介紹了法律服務近期的發展後，我必須講述香港所維持的國際聯繫，

這一點十分重要。香港賴以成功之處就是我們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又是亞洲

的國際大都會。 
 
  自 1997 年以來，香港與外國政府商談和簽訂了約 140 條雙邊協議；超過

200 條多邊條約繼續適用於香港，而其中近 80 條並不適用於中國內地。這些雙

邊和多邊協議的涵蓋範圍非常廣泛，包括航空服務、商船、投資推廣及保障、刑

事事宜司法互助、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人、打擊販毒活動等。保障人權、知識

產權和國際私法等範疇，也在這些協議的涵蓋範圍內。 
 
  此外，香港亦獲授權單獨地或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參加國際組織和國

際會議。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香港特區行政長官與中國國家主席和美國總統

同坐一桌，並在拍攝團體照片時穿上同一款式的民族服。 
 
  相信各位也從報章得悉，香港在去年主辦世貿第六次部長級會議。跟西雅圖

和其他主辦地區一樣，我們亦須面對羣眾示威；這些示威規模之大，在香港前所

未見。警方估計大約有 4,000 名海外示威者及 2,500 名本地示威者參與各種各樣

的示威及遊行。香港特區政府身為會議的東道主，有責任確保會議在安全的環境



下順利舉行。同時，我們堅持嚴格遵照法律行事，並且尊重示威者言論自由與和

平集會的憲法權利。令我欣慰的是，大多數人都贊同我們在事件中取得適當平

衡，而且香港警隊的表現非常出色。 
 
積極參與國際滅罪工作 
 
  在法治方面，香港獲授權與外國司法管轄區訂立適當的司法互助安排。這些

安排包括引渡逃犯協定、刑事事宜司法互助協定，以及移交被判刑人協定等。 
 
  今天，當大家仍在紀念 911 這宗令人傷痛的事件時，你們都應該很高興知

道，香港雖然並非恐怖分子的主要目標，但我們在 2001 年紐約市遇襲後，已大

大加強反恐措施，包括制定有關的本地法例。制定這些法例的主要目的，是為了

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第 1373 號決議，以及打擊洗黑錢財務行動特別組織針對

恐怖分子融資活動提出的特別建議。我們的法例賦予保安局局長多項權力，包括

可以"凍結"恐怖分子的財產、禁止向恐怖分子供應武器，以及要求舉報可疑的資

金交易等。根據這些法例，我們的執法部門也可以向外國執法機關提供有關情報。 
 
  香港既然是主要的國際金融中心，自然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維持有效的打

擊清洗黑錢制度。香港是打擊清洗黑錢財務行動特別組織的成員，在 2001 及

2002 年，更擔任該組織的主席。在這段期間，我們致力修訂該組織提出的 40
項打擊清洗黑錢建議；這些建議其後於 2003 年獲得通過，成為打擊清洗黑錢的

國際標準。 
 
保護知識產權 
 
  第四點我想談談香港在知識產權保護的工作，我知道美國商人十分重視這方

面的事情。 
 
  我想向大家保證香港特區政府致力維持一個健全的知識產權保護制度，以營

造促進投資、創意和創新的環境，使投資者和從事有關工作的人能得到應有的回

報。我們為保護知識產權，制定了有效的法律框架，全面履行世界貿易組織《關

於與貿易有關的知識產權協定》所訂的義務。我們也經常檢討法例，確保符合國

際發展趨勢。舉例說，我們現時正着手修訂香港的《版權條例》，以配合社會及

科技的最新發展。 
 
  這個法律框架的背後，是一套既便利又有效率的知識產權註冊制度。這套註

冊制度除了提供傳統的以文件方式提交申請的服務外，也提供便捷的電子服務。

商業機構現在可以透過電子方式提交商標、專利和外觀設計的註冊申請，並可在



網上即時將註冊續期或更改註冊人的名稱。這些安排使公司可以大大提高管理其

知識產權資產的效率。 
 
  要使保護知識產權制度行之有效，執法行動起着重要的作用。多年以來，香

港海關採取持續行動，打擊違反知識產權的罪行，他們的努力獲得國際社會的肯

定。我們根據情報，針對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展開調查，並經常在出入口、製造、

分銷及零售等層面進行突擊搜查。結果，大規模生產盜版光碟的勾當已經在香港

銷聲匿跡，買賣盜版和冒牌貨品的活動在香港也完全受到控制。香港海關也致力

打擊網上侵權活動。去年，有人因利用 Bit Torrent 軟件分發侵犯版權的電影拷

貝而被定罪。能成功把這類侵權罪犯繩之以法，顯示我們有決心打擊這類非法活

動。我們全力打擊侵權罪行，加上知識產權擁有人所提起的民事訴訟，都已向社

會發出強烈的訊息，網上盜版活動是可以成功追查的。 
 
  我們也在社會上培養尊重知識產權的文化。為了達到這個目的，香港特區的

知識產權署每年預留大約港幣 700 萬元，用來持續進行知識產權公眾教育計劃。 
 
  由於全球化已成趨勢，而且互聯網發展迅速，世界各地必須同心協力，打擊

盜版和冒牌貨品。因此，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與各個貿易伙伴(包括美國)緊密合

作，以保護知識產權。我們會繼續盡力加強與國際社會合作，促進彼此的交流，

以應付未來的挑戰。 
 
結語 
 
  明年是香港回歸 10 周年。總結到目前為止的經驗，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

「一國兩制」完全成功落實。展望未來，內地會有更多商機，香港會繼續發揮應

有的作用，成為通往中國的門廊，並樹立法治社會的楷模。 

 
完  
 
２００６年９月１６日（星期六） 
  


